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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〔2019〕181 号 

 

 
各教学单位： 

因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，休学及退伍学生复学后存在 需

要重复学习较多相同或相近课程的情况，为减轻学生因重复学 习带

来的压力，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，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 的决定

，对此类学生的相应课程进行成绩置换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 现将具体

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请条件 

本通知中的学生特指休学期满、退伍等原因复学的学生，以 

及因各种原因降至低年级的学生。同一年级内转专业学习的学生 

除外。 

二、课程成绩置换程序 

（一）学生提交成绩置换申请。 

（二）学生所在学院指定专人审核学生填写的已学课程名称、 代

码、学分、课程成绩以及拟置换的课程名称及学分等信息是否 真实

并与教务系统一致。 

（三）学生所在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学生的成绩置换申 请并

将结果反馈给学生。 

（四）学生所在学院将成绩置换审核结果报教务处备案。 

（五）教务处将教务系统中的成绩进行置换。 

 
 

 
 

 
 

 
 



— 2 —  

 

 

三、课程成绩置换范围 

（一）分多个学期授课的同一门课程，总体学分在学籍异动 前

后相同或异动后学分少于已修学分的，成绩可相互置换。 如大

学英语+大学英语听说，大学物理+实验，高等数学ⅠⅡ，毛 泽

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。 

例 1：以下学生的大学英语+大学英语听说成绩可直接置换为 

对应学期的大学英语+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成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例 2：以下学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

概论成绩可置换为对应学期的成绩。复学前拆分复学后合并的课 

程，其成绩按拆分成绩的平均成绩置换。 

休学前（2015 级） 复学后（2016 级） 

大学英语Ⅰ 3 学分 大学英语Ⅰ 2 学分 

大学英语听说Ⅰ 1 学分 大学英语听说Ⅰ 2 学分 

大学英语Ⅱ 3 学分 大学英语Ⅱ 2 学分 

大学英语听说Ⅱ 1 学分 大学英语听说Ⅱ 2 学分 

大学英语Ⅲ 3 学分 大学英语Ⅲ 2 学分 

大学英语听说Ⅲ 1 学分 大学英语听说Ⅲ 2 学分 

大学英语Ⅳ 3 学分 大学英语Ⅳ 2 学分 

大学英语听说Ⅳ 1 学分 大学英语听说Ⅳ 2 学分 

合计 16 学分 
 16 学分 

 



— 3 —  

 
 

休学前（2015 级） 复学后（2017 级） 复学后（2018 级） 

 

 
毛泽东思想和 

中国特色社会 

主义理论体系 

概论(A) 

 

 

 
 

6 学分 

毛泽东思想和中 

国特色社会主义 

理论体系概论 

(B)Ⅰ 

 

3 学分 

 

 
毛泽东思想和 

中国特色社会 

主义理论体系 

概论(C) 

 

 

 
 

5 学分 
毛泽东思想和中 

国特色社会主义 

理论体系概论 

(B)Ⅱ 

 
 

3 学分 

合计 6 学分 
 

6 学分 
 

5 学分 

 

（二）复学后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，但相差 0.5 学分的课程， 

由学生所在学院征求课程所在学院意见后，经学院教学工作委员 

会讨论同意的，可进行成绩置换； 

四、其他说明 

（一）本通知下发前执行的以下成绩置换办法继续执行。 

1.学生休学前已修课程与复学后应学课程的名称相同或相 

近（代码不一样），但学分一样的，由学生提出申请，学生所在 

学院同意后置换成绩； 

2.学生休学前已修课程如与复学后应学课程的名称相同或 相

近（代码不一样），但已修课程学分高于复学后应修课程学分 的

，由学生提出申请，学生所在学院同意后置换成绩； 

（二）时间要求：学生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前提交申请，各

院于１月 14 日前审核学生申请并提交教务处，教务处于 1 

月20 日前完成教务系统成绩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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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今后每学期第 12 周集中受理学生的成绩置换申请（含 

以上两项内容,不含课程成绩奖励），各学院应于第 16 周前将当 

学期的成绩置换审核结果报教务处备案。 

（四）成绩置换后，学生已修课程学分可能会发生变化，各 

学院应提醒学生需要修满复学后所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 

总学分方可毕业。 

 
附件：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课程成绩置换申请表 

 

  
 

 

 
 

教务处 

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

 

 

 
 

 
 

姓名 
 

学号 
 年级、专 

业、班级 

 
申请日期 

 

申请 
理由 

 

已修课程名称 代码 学 
期 

课程性质 学 
分 

成绩 申请置换课程名称 代码 学 
期 

课程性质 学 
分 

成绩置换 
结果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课程信息 
审核意见 

 

 
审核人签字： 

日期 

 

学院教学 
工作委员会 

意见 

 

 
委员会主任签字： 

日期 

 

说明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由学生所在学院保存，一份交教务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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